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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本市 103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原已提報編列

公債及賒借收入 6 億 1,400 萬元，因配合追加（減）預算案修正，增

加 1,505 萬 2,000 元，修正後為 6 億 2,905 萬 2,000 元，以支應歲出、

入差短及債務還本案。 
一、照案通過。 

二、李雅靜議員保留發言權。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照案通過。

103.5.22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36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本市 103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原已提報編列公債

及賒借收入 6億 1,400 萬元，因配合追加（減）預算案修正，增加 1,505

萬 2,000 元，修正後為 6 億 2,905 萬 2,000 元，以支應歲出、入差短

及債務還本，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府於本（103）年 3 月 11 日以高市府財財管字第 10330550500

號函，函請貴會審議之 103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編列公債及賒借收入 6 億 1,400 萬元，以支應增列災害準備金及

債務還本案，業經貴會程序委員會同意上呈。 

二、因本市 103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追加歲入預算

為 24 億 265 萬元、歲出預算 29 億 9,970 萬 2 千元，歲出、入差

短 5 億 9,705 萬 2 千元。 

三、因追加（減）預算數後稅課收入為 628 億 2,431 萬 8 千元，依「公

共債務法」規定，至少應以稅課收入 5％編列債務還本，所以，本

市 103 年度追加（減）預算增加編列債務還本 3,200 萬元，以符合

公共債務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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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弭平歲、出入差短 5 億 9,705 萬 2 千元，以及支應新增加之債

務還本 3,200 萬元，應編列之公債及賒借收入數為 6 億 2,905 萬

2,000 元。因 3 月 11 日送請貴會審議之賒借收入提案預算數為 6

億 1,400 萬元，所以，本次再增加賒借收入提案數 1,505 萬 2,000

元。 

五、本次追加（減）預算案編列之公債及賒借收入 6 億 2,905 萬 2,000

元，其中 6 億 1,000 萬元，為配合上（102）年 12 月 2 日本市議會

第一屆第六次定期大會第 38 次會議市長施政總質詢中，李長生議員

要求市府災害準備金科目，應以歲出百分之一編足，不納入議會附

帶決議年度舉債不得超過 120 億元之限制，本府爰配合議員建議事

項辦理。 

六、綜上，本市 103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後，年度舉債計 125

億 9,705 萬 2,000 元，公債及賒借收入占總預算及特別預算歲出總

額 12.11％。預估至 103 年度止本市總預算、特別預算及非營業基

金非自償性部分債務累計未償餘額預算數為 2,342 億 4,100 萬元，

皆符合「公共債務法」存量及流量之規定。另截至 103 年底止本市

剩餘舉債空間約 396.25 億元。 

七、本案經 103 年 4 月 2 日第 16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列入本市 103 年度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756

高雄市政府債務狀況表 

103 年度(第一次追加後預算案) 
單位：億元 

類    別 項目 

103 年度 
累積未償餘額  

（第一次追加後
概算） 

借款 1,380.49 

公債 800.00 總 預 算 

總預算小計 2,180.49 

特別預算 大東文化園區計畫借款 1.25 

附屬單位預算    
(非自償性) 

捷運建設基金 160.67 

受限債務合計 2,342.41 

總預算(自償性) 美濃鎮吉安農地重劃計畫 0.92 

特別預算(自償性) 高坪貸款 32.14 

國宅基金 31.84 

都市更新與都市發展基金 7.60 

公教輔購基金 7.48 

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基金 208.27 

小計 288.25 

公車處營業基金 210.20 

輪船公司營業基金 3.92 

動產質借所營業基金 5.00 

 附屬單位預算    
（自償性) 

小計 219.12 

不受限債務合計 507.37 

債務未償餘額合計 2,849.78 

 
說明： 

 

1、特別預算及基金預算資料來源：各機關提供。 
2、國民住宅基金 103 年度預算編列銀行透支（364 天期）3.07 億元。公教輔

購基金 103 年度預算編列銀行透支（364 天期）20.7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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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 

請審議 103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民政委員會：照案通過。 

社政委員會：客家事務委員會：送大會公決。 

社會局：照案通過。 

勞工局：照案通過。 

財經委員會：照案通過。 

教育委員會：照案通過。 

農林委員會：照案通過。 

交通委員會：照案通過。 

保安委員會：照案通過。 

工務委員會：照案通過。

103 年 5 月 19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33 次會議 

一、歲入預算：照案通過。 

公債及賒借收入：照案通過。 

二、歲出預算：照案通過。 

三、審定歲入預算總額追列 24 億 265 萬元，公債及賒借收入

總額追列 6 億 2,905 萬 2,000 元。歲出預算總額追列 29

億 9,970 萬 2,000 元，債務還本 3,200 萬元。 

四、附帶決議：詳如審議總表備註欄。 

五、高雄市政府財政為了達到真正減債的目標，經過府會協

商，市政府訂定「高雄市實施平均地權基金挹注市庫經

費運用原則」（詳如附件），做為未來平均地權基金賸餘

繳庫時，經費分配使用的依據，經本會大會作成決議，

請市政府確實遵循辦理。 

103.5.26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116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 103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 

說 明： 

一、103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前經貴會第 1 屆第 12 次臨時會第 1

次會議修正通過，核列歲入 1,149 億 7,318 萬 7 千元，公債及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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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收入 151 億 1,000 萬元，歲出 1,269 億 7,318 萬 7 千元，債務

還本 31 億 1,000 萬元。 

二、茲為因應貴會審議 103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案決議刪減歲出 56

億 9,895 萬元，對於市政推動造成重大影響，爰辦理 103 年度本

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經彙核結果，共計歲入

追加 24 億 265 萬元，歲出追加 29 億 9,970 萬 2 千元，歲入歲出

追加相抵差短 5 億 9,705 萬 2 千元（係追加災害準備金所致），

以發行公債及賒借收入予以彌平。另稅課收入追加 6 億 6,265 萬

元，依公共債務法規定，尚須補足債務還本 3,200 萬元，以追加

同額公債及賒借收入辦理。 

三、103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經本次追加（減）後預算數，歲入總額

增為 1,173 億 7,583 萬 7 千元，歲出總額增為 1,299 億 7,288 萬

9 千元，公債及賒借收入增為 157 億 3,905 萬 2 千元，債務還本

增為 31 億 4,200 萬元。 

四、本案經提 103 年 4 月 2 日本府第 16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103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第一次追加（減）預算案及單位預算

案各 250 本。 

辦 法：敬請惠予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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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 

請審議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市三民區公所辦理「本館里活動中心建

物結構補強」經費計 47 萬元案，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124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市三民區公所辦理「本館里活動中心建物結構

補強」經費計 47 萬元案，請准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3 年 2 月 10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35730052 號函辦理。 

二、旨揭經費補助，係內政部「103 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

計畫－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修繕及基礎公共設施改善計

畫案」，審核同意補助本市三民區公所辦理「本館里活動中心建

物結構補強」經費計 47 萬元在案，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

算，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

第 2 款規定，擬採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內政部核定補助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由本（103）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03 年度

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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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 

請審議內政部補助本市甲仙區公所辦理「高雄市甲仙區各里廣播

系統增設計畫」經費 72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119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內政部補助本府甲仙區公所辦理「高雄市甲仙區各里廣播系

統增設計畫」經費 72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3 年 2 月 10 日內授中民字第 1035730052 號函辦理。 

二、為支援汛期防災救災、疏散撤離、宣導政府法令及協助區政業務

推動，研提「103 年內政部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計畫」以

增設、強化甲仙區各里廣播系統，獲內政部補助 72 萬元整。 

三、上開補助款 72 萬元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1 項第 4 款、第 5 點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辦理墊付，提報市政

會議及市議會審議同意動支，於 103 年度追加減預算或 104 年補

列預算，以利旨揭計畫業務順利執行。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1 日第 16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陳內政部核定補助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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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 

請審議內政部協助本市仁武區公所辦理 103 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

衡基礎建設計畫－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及修繕計畫核定

之「高雄市仁武區後安里活動中心整修計畫」經費 60 萬元，該增

額費用未及列入本所 103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126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同意內政部協助本所辦理 103 年度健全地方發展均衡基礎建設

計畫－村（里）集會所活動中心興建及修繕計畫核定之「高雄市

仁武區後安里活動中心整修計畫」經費 60 萬元，該增額費用未及

列入本所 103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103 年 2 月 19 日高市民政基字第 103008 

06800 號函暨 103 年 2 月 21 日通告辦理。 

二、內政部同意核撥本所 103 年度「高雄市仁武區後安里活動中心整

修計畫」協助金經費 60 萬元，該增額費用未及列入本所 103 年度

預算，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擬採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3 年度辦理追加減預

算作業或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三、檢附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於本年度辦理追加減預算作業或 104 年度編列預算

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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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 

請審議台灣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捐助林園區公所委託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辦理「大坪頂以東都市計畫區十號公園周邊道路開闢工程

－林園十號公園周邊道路開闢工程」103 年度尚須用金額為 268

萬 3,193 元，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142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同意台灣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捐助林園區公所委託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辦理「大坪頂以東都市計畫區十號公園周邊道路開闢工程

－林園十號公園周邊道路開闢工程」103 年度尚須用金額為 268

萬 3,193 元，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列入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103 年 1 月 16 日高市工新土設字第 10274 

323100 號函辦理。 

二、因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103 年度尚須用金額為 268 萬 3,193 元，台

灣中油公司石化事業部核算尚有餘額 503 萬 4,161 元足敷支應，

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

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擬採墊付方式辦理，並

列入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三、檢附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尚缺用款額度函影本、台灣中油公司石化

事業部確認函影本及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

表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本（103）年度以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4 年度編

列預算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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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機關名稱 補助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林

園區公所 

台灣中油公司石

化事業部三輕更

新回饋金 

2,683,193

台灣中油公

司石化事業

部 

工務局新建工程

處尚缺用款額度

為2,683,193元未

及列入103年度預

算，以墊付方式辦

理，並於 104 年度

編列預算歸墊。 

 

合   計  2,683,19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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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 

請審議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協助林園區公所

辦理 103 年度發電年度協助金（大林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核准

金額為 1,600 萬元，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142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同意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協助林園區公所

辦理 103 年度發電年度協助金（大林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核准

金額為 1,600 萬元，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列入 104 年度預算，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3 年 3 月 17 日

（103）協准建字第 0039 號核准通知單辦理。 

二、台電公司同意核撥林園區公所辦理 103 年度發電年度協助金（大

林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核准金額為 1,600 萬元，因未及列入本

（103）年度預算，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項規定，擬採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4 年度編

列預算歸墊。 

三、檢附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核准通知單及高雄

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由本（103）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04 年

度編列預算歸墊。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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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 

請審議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辦理「103 年度補助地方政

府建設經費」─「高雄市路竹區北嶺里社區活動中心小型公園綠

化美化工程」及「高雄市路竹區北嶺里文康活動器材更新」，合

計經費 35 萬 8,000 元整，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

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202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同意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辦理「103 年度補助地方政

府建設經費」─「高雄市路竹區北嶺里社區活動中心小型公園綠

化美化工程」及「高雄市路竹區北嶺里文康活動器材更新」，合

計經費 358,000 元整，因未及納入本（103）年度預算，擬採墊付

方式執行，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3 年 4 月 15 日高市府經工字第 10 

331694300 號函辦理。 

二、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補助路竹區公所 358,000 元整辦理

「高雄市路竹區北嶺里社區活動中心小型公園綠化美化工程」及

「高雄市路竹區北嶺里文康活動器材更新」，因未及納入本（103）

年度預算，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

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擬採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4 年度編列預算

歸墊。 

三、檢附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核准函文影本及高雄市政府中央補

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本（103）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04 年度

編列預算歸墊。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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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機關名稱 補助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路

竹區公所 

南部科學工業

區管理局補助

辦理「103 年度

補助地方政府

建設經費」案─

「高雄市路竹

區北嶺里社區

活動中心小型

公園綠化美化

工程」及「高雄

市路竹區北嶺

里文康活動器

材更新」 

358,000 

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

管理局 

「高雄市路竹區北嶺

里社區活動中心小型

公園綠化美化工程」

及「高雄市路竹區北

嶺里文康活動器材更

新」合計經費

358,000 元，未及列

入 103 年度預算，以

墊付方式辦理，並於

104 年度編列預算歸

墊。 

合計  3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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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 

請審議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協助仁武區公所

103 年度輸變電協助金經費 425 萬元，因增額 30 萬元部分，因未

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202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同意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協助仁武區公所

103 年度輸變電協助金經費 425 萬元，因增額 30 萬元部分，未及

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請准予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3 年 4 月 18 日

（103）協准建字第 0133 號核准通知單辦理。 

二、台電公司同意核撥仁武區公所 103 年度輸變電協助金經費 425 萬

元，仁武區公所已納入預算 395 萬元，因增額 30 萬元部分，未及

列入本（103）年度預算，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擬採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三、檢附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於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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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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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機關名稱 補助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仁武

區公所 

協助仁武區公所 103 年

度輸變電協助金 
300,000台電公司 

1.增額30萬元 

，未及列入

103年度預

算，以墊付方

式辦理 

，並於104年

度編列預算歸

墊。 

2.增額部分，辦

理輸變電設施

所在里各項公

共工程經費

15 萬元及全

區公園、綠

地、道路、人

行道等雜項維

護經費 15 萬

元。 

合   計  300,00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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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 

請審議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協助小港區公所

辦理「協助辦理大林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102 年度發電年度協

助金」1,341 萬元，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204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同意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協助小港區公所

辦理「協助辦理大林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102 年度發電年度協

助金」1,341 萬元，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2 年 11 月 29

日（102）協准建字第 0212 號核准通知單辦理。 

二、台電公司同意核撥小港區公所「大林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102

年度發電年度協助金」經費 1,341 萬元，因未及列入本（103）

年度預算，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

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擬採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4 年度編列預算

歸墊。 

三、檢附「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核准通知單影本」

及「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本（103）年度以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4 年度編

列預算歸墊。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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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機關名稱 補助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小港

區公所 

 

協助小港區

公所辦理大

林發電廠更

新改建計畫

-102年度發

電年度協助

金 

13,410,000 台電公司 台電公司核定補

助 總 金 額 為

1,341萬元，因未

及列入 103 年度

預算，以墊付方式

辦理，並於 104

年度編列預算歸

墊。 

合計  13,410,00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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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政 

請審議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協助高雄市政府

辦理「大林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建廠前置協助金」2,240 萬元

運用小港及林園地區案，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

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民字第 103000208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協助高雄市政府辦

理「大林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建廠前置協助金」2,240 萬元運

用小港及林園地區案，因未及列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同意採

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 102 年 12 月 19 日

（102）協准建字第 0229 號核准通知單辦理。 

二、上開建廠前置協助金係台電大林廠機組設備更新改建案，捐助地

方政府協助金計 1 億 6,000 萬元，依進度目前取得特種建照，台

電公司撥付款項為 2,240 萬元（1 億 6,000 萬×70％×20％）；

本案因未及列入本（103）年預算，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

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擬採墊付方式辦理，

並於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三、檢附「台電公司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審議委員會核准通知單影

本」、「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及「高

雄市政府辦理大林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建廠前置協助金經費支

用項目一覽表」各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於 104 年度編列預算歸墊。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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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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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機關名稱 補助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府

民政局 

 

協助本府辦

理「大林發電

廠更新改建

計畫-建廠前

置協助金」運

用於小港、林

園地區 

22,400,000 台電公司 台電公司核定補

助 2,240 萬未及

列入 103 年度預

算，以墊付方式

辦理，並於 104

年度編列預算歸

墊。 

合計  22,400,00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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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辦理「大林發電廠更新改建計畫-建廠前置協助金」 

經費支用項目一覽表 

項目 

名稱 

改善小港區國中小

教學環境暨設備計

畫 

小港區基礎

建設小型工

程暨景觀綠

美化改善工

程 

協助林園區

水利疏濬工

程 

合      計 

用途 經常門及資本門 資本門 資本門 經常門及資本門 

103年 

15,000,000元 

經常門:5,166,000

元 

資本門:9,834,000

元 

3,704,000元  

18,704,000元 

經常門: 5,166,000元 

資本門:13,538,000元 

104年   3,696,000元
3,696,000元 

資本門: 3,696,000元 

小計 

15,000,000元 

經常門:5,166,000

元 

資本門:9,834,000

元 

3,704,000元 3,696,000元

22,400,000元 

經常門: 5,166,000元 

資本門:17,234,000元 

預期 

效益 

落實基礎教育及營

造優質學習園地，提

昇學生學習成效及

競爭力。 

加強地方基

礎建設，提昇

安全舒適環

境及優質生

活空間。 

為維護該區

正常排水功

能及環境衛

生，提昇舒適

生活環境。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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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政 

請審議為申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 年度推展社會福利服

務老人福利補助經費，核定補助本市辦理長期照顧整合第二期計

畫－經費差額計 186 萬元整，因未納入預算，擬先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46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申請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 年度推展社會福利服務老人

福利補助經費，核定補助本市辦理長期照顧整合第二期計畫－經

費差額計 186 萬元整，因未納入預算，擬先墊付執行乙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96 年 2 月 8 日「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本案應先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

意，始得支用（如附件 1）。 

二、為協助本市失能老人獲得相關長期照顧服務，達成全人照顧、在地

老化、多元連續服務的長期照護服務目標，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本（103）年度核定補助本市辦理長期照顧整合第二期計畫計 4

億 5,067 萬 9,000 元整（如附件 2），其中於日間照顧、失智症老

人日間照顧、家庭托顧及交通接送服務項目中核定補助經費計 186

萬元未納入本府社會局預算。 

三、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擬依據 96 年 2 月 8 日「各級

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

請准予補助金額 186 萬元提墊付案，再列入 104 年度補辦預算，

並進行帳務轉正，以利補助款能順利核撥。 

四、檢送 103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附件

3）。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 104 年度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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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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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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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10

附件 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11

附件 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12

附件 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13

附件 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14

附件 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15

附件 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16

   社政 

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本市「建構

縣市輔具中心聽覺輔具評估能力計畫」，經費計 256 萬 1,000 元

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55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本市「建構縣

市輔具中心聽覺輔具評估能力計畫」，經費計 256 萬 1,000 元整，

擬先行墊付執行乙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本案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

（如附件一）。 

二、本案係依據衛生福利部 103 年 3 月 14 日部授家字第 1030700092

號函（如附件二）辦理，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全額補助，

辦理本市輔具中心聽覺輔具評估能力計畫。 

三、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

處理要點」規定提請墊付，並納入 104 年度補辦預算，並進行帳

務轉正。 

四、檢附「建構縣市輔具中心聽覺輔具評估能力計畫擬先行墊付執行

計畫明細表」1 份（如附件三）。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列入 104 年度補辦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1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1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1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20

 

 

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獲公益彩券回饋金補助款 
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備註 

社會局 

建構縣市輔

具中心聽覺

輔具評估能

力計畫 
256 萬 1,000

衛生福利

部社會及

家庭署 

衛生福利部

社會及家庭

署公益彩券

回饋金補助

金額計 256
萬 1,000
元，擬於104
年度補辦預

算，並進行

帳務轉正。

衛生福利部

103 年 3 月

14日部授家

字第
1030700092
號函 

合計  256 萬 1,000    

 

 

 

附件三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21

   社政 

請審議本市獲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 103 年度「建

構性騷擾防治服務系統競爭型計畫」，經費計新臺幣 59 萬 6,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86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本市獲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辦理 103 年度「建構

性騷擾防治服務系統競爭型計畫」，經費計新臺幣 59 萬 6,000 元

整，擬先行墊付執行乙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 103 年 3 月 17 日衛部護字第 1031460241 號函暨

96 年 2 月 8 日「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

第 5 點第 2 款規定辦理（如附件 2、3）。 

二、本市 103 年獲公益彩券回饋金核定補助金額 59 萬 6,000 元，為

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經費之執行，擬依據「各級地方政

府墊付款處理要點」規定提請墊付，並於 104 年度補辦預算，並

進行帳務轉正。 

三、檢附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如附件 1）。 

辦 法：審議通過後，送請高雄市議會審議。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2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2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2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2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2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27

   社政 

請審議社會局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

金補助辦理「103 年度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及托育資源中心」計畫，

經費計 1,17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201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本局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 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

助辦理「103 年度公私協力托嬰中心及托育資源中心」計畫，經

費計 1,170 萬元先行墊付執行乙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3 年 3 月 31 日社家支字第 103 

0900031 號函辦理（如附件 1）。 

二、本案因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於 103 年 3 月 31 日始核定補助

該計畫，致未及納入 103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 1,170 萬元

整，辦理項目如下：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設置公私協力托嬰中心計畫：核定補助 870

萬元整。 

 103 年高雄市 17 處托育資源中心計畫：核定補助 300 萬元整。 

三、為避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經費之執行，擬依據「各級地方

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提請墊

付，於 104 年度補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 103 年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如附件

2）。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 104 年度補辦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2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2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3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3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3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3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3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3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3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3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3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39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補助市政府「103

年度原住民文物館改善計畫」補助款新台幣 57 萬元整，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29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補助本府「103 年度原住

民文物館改善計畫」補助款新台幣 57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103 年 2 月 24 日原民

園展字第 1030000919 號函辦理。 

二、本案核定桃源區文物館改善計畫經費新台幣 57 萬元整，須納入本

會預算內支用，故辦理墊付款計新台幣 57 萬元整。 

三、為利 103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後動支，並於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補助函影本（如附

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4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4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42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市政府原民會辦理「103 年度

原住民族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計畫」比預定經費增加新台幣 67

萬 5,025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62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原民會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族

家庭暨婦女服務中心計畫」比預定經費增加新台幣 675,025 元

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 年 3 月 11 日原民衛字第 10300 

11050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族家庭暨

婦女服務中心計畫」核定經費 9,182,700 元整，其中中央補助款

6,887,025 比匡列經費新台幣 6,212,000 元增加補助新台幣 675, 

025 元整。 

三、為利本（103）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

議同意後動支，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

帳務轉正。 

四、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4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4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45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民會與教育部核定補助市政府及地方政府自籌配

合款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實施計畫」經費共計新台

幣 357 萬 9,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76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民會與教育部核定補助本府及地方政府自籌配合款辦理

『103 年度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實施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357 萬 9

千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3 年 3 月 24 日臺教社（一）字第 1030038384 號函

辦理。 

二、本（103）年度教育部及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合計補助本府辦

理原住民部落大學經費計新台幣（以下同）240 萬元整（教育部

68 萬元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72 萬元整），另依中央現

行補助規定，本府應籌措地方政府配合款計新台幣 280 萬元整，

合計 520 萬元整。 

三、上開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款 172 萬元整已編入本會 103 年度歲出

額度計 162 萬 1 千元整，尚須增列 9 萬 9 千元整；因本案未及於

103 年度編列中央政府補助款（教育部 68 萬元、原住民族委員會

9 萬 9 千元)及本府自籌應配合 280 萬元合計共 357 萬 9 千元整。 

四、為利 103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意

後動支，並於 104 年度補辦預算帳務轉正。 

五、檢附教育部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4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4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4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49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族地區

鄉（鎮、市、區）狂犬病防治宣導計畫」新台幣 28 萬 4,400 元整，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92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鎮、市、

區）狂犬病防治宣導計畫」新台幣 28 萬 4,400 元整，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 年 4 月 10 日原民社字第 1030019836 號

函辦理。 

二、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府原民會辦理「103 年度原住民族地區鄉

（鎮、市、區）狂犬病防治宣導計畫」新台幣 28 萬 4,400 元整。 

三、為利本（103）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

議同意後動支，並於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5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5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5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53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增加補助本市桃源區及那瑪夏區公

所「103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新台

幣 9 萬 5,432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95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增加補助本市桃源區及那瑪夏區公所「103

年度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新台幣9萬5,432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2 年 9 月 27 日原民地字第 10200 

51741 號函、102 年 9 月 30 日原民地字第 1020050871 號函、102

年 10 月 3 日原民地字第 1020053593 號函、102 年 10 月 7 日原民

地字第 1020054428 號函、102年 11月 4日原民地字第 1020058971

號函及 102年 12月 11 日原民地字第 1020068018 號函暨本市桃源

區公所 103年 3月 21日高市桃區社會字第 10330301400 號函及那

瑪夏區公所 103 年 4 月 1 日那區農字第 10330319200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桃源區公所及那瑪夏區公所「103 年度

原住民族土地開發與管理經營細部實施計畫」五項子計畫共計

674,432元及953,672元，桃源區公所103年度編列預算61萬9,000

元整，少編列 5 萬 5,432 元整；那瑪夏區公所 103 年度預算編列

71 3,000 元；少編列 24 萬 672 元整（其中 20 萬 672 元整業經本

市議會 102 年 12 月 31 日第 1屆第 10次臨時會第 5次會議決議同

意辦理在案），餘 4 萬元整，合計少編列 9 萬 5,432 元整，須採

墊付款辦理。 

三、為利 103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審議同

意後動支，並於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由中央專款全額補助，免編列配合款。 

五、檢附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5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5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5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5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5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5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6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6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6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6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6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6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66

   社政 

請審議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補助市府原民會辦

理「高雄市杉林大愛園區原民文化公園─貓頭鷹生態導覽及產業

觀摩計畫」新台幣 2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207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補助本府原民會辦理「高

雄市杉林大愛園區原民文化公園─貓頭鷹生態導覽及產業觀摩計

畫」新台幣 2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 103 年 5 月 20 日重

建產字第 1030001388 號函辦理。 

二、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補助本府原民會辦理「高

雄市杉林大愛園區原民文化公園─貓頭鷹生態導覽及產業觀摩計

畫」新台幣 20 萬元整。 

三、為利本（103）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貴會

審議同意後動支，並於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由中央專款全額補助，免編列配合款。 

五、檢附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

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6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6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69

   社政 

請審議客家委員會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高雄市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特色產品遴選、設計包裝及通路發展計畫」經費

新台幣 35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91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高雄市客家文化重點

發展區特色產品遴選、設計包裝及通路發展計畫」經費新台幣 35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3 年 3 月 28 日客會產字第 1030005153 號函辦

理。 

二、為行銷本市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特色產品，有效提升市場競爭力，

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研提「高雄市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特色產品遴

選、設計包裝及通路發展計畫」，獲客家委員會補助 35 萬元整，因

103 年度未編列預算，為期業務順利推動，擬先行墊付執行，於 104

年補列預算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6 日第 16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7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7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7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73

   社政 

請審議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高雄市

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地方輔導團」，總經費新臺幣 250 萬

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63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辦理「高雄市客家文化

生活環境營造計畫地方輔導團」，總經費新臺幣 250 萬元，擬採

墊付款方式辦理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3 年 3 月 28 日客會文字第 1030005165 號函辦

理。 

二、為協助本府各機關提案爭取中央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經費

補助，並輔導各案計畫如期如質完工，本會研提「高雄市客家文

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地方輔導團」，獲客家委員會補助 84％計 210

萬元，餘 16％計 40 萬元由本府自籌，總經費新臺幣 250 萬元，

擬先行辦理墊付，並於 104 年補列預算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4 月 22 日第 16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客家委員會核定補助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7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7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76

客家委員會 103 年度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 

第 1 次審查會議結果彙整表 

編號 核定案名 申請單位 審查結果 補助項目 
本會核

定額度 
（萬元） 

 計畫內容具體且具執行效益，經審查通過者予以補助，共計 1 案。 

1 
高雄市客家文化生活環境

營造計畫地方輔導團 

高雄市政府客

家事務委員會

修正計畫書

後同意補助
地方輔導團 210 

合計 21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77

   社政 

請審議本市辦理「役男權益及其家屬生活扶（慰）助」業務，中

央補助經費 92 萬 3,000 元，請准予先行墊付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社字第 103000145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本市辦理「役男權益及其家屬生活扶（慰）助」業務，中央補助

經費 92 萬 3,000 元，請准予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府主計處 103 年 3 月 20 日高市計公預字第 10301459600

號函暨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年 3月 18日主預彙字第 1030100644F

號函辦理。 

二、本府承接辦理內政部「役男權益及其家屬生活扶（慰）助」業務，

經行政院核定，由中央特別統籌分配稅款支應 92 萬 3,000 元。依行

政院主計總處規定，本項補助款需編列年度預算，檢具納入預算證

明函請財政部撥款，不得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 

三、本市 103 年度預算業已完成法定程序，本案擬依「各級政府墊付

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經上級政府核

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程序提請墊付。俟市議會同意後，

函請財政部撥款，並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78

   財經 

請審議有關財政部依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案件獎勵作業要點，撥付 103 年第 1 季獎勵金，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受分配獎勵金新台幣 500 萬元，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208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財政部依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

獎勵作業要點，撥付 103 年第 1 季獎勵金，本局受分配獎勵金新

台幣 500 萬元，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財政部 103 年 4 月 8 日台財促字第 10325504910 號函、行政

院主計總處 103年 4月 17日主預補字第 1030100920A 號函及高雄

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分配原則辦理。 

二、本局為「民間自行規劃參與高雄市左營區灣市 2 市場用地及停 2

停車場用地 BOT 公共建設案」執行機關，本案已於 103 年 2 月 24

日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契約。 

三、主管機關財政部依「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案件獎勵作業要點」及認定本案之投資金額新台幣 1,568,528, 

525 元，103 年 4 月 8 日函請行政院主計總處撥付本府 103 年第 1

季獎勵金新台幣 28,685,285 元（附件 1）。行政院主計總處 103

年 4 月 17 日函請本府依規定向財政部國庫署辦理請款作業（附件

2）。 

四、依「高雄市政府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金分配原則」第

3 點規定（附件 3），本局可受分配 500,000 元＋30％×（28,685, 

285－500,000）=8,955,585 元，逾受分配上限新台幣 500 萬元，

爰本局可受配獎勵金為新台幣 500 萬元。 

五、依據「擴大鼓勵地方政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獎勵作

業要點」第 10 點規定（附件 4），獎勵金不得作為非關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事務業務、出國計畫及人事費支出。為利本局今（10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79

年「台灣野球觀光遊憩園區民間自提政策公告案」、「高雄市左

營區灣市 38 市場用地興建營運移轉案」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案件，辦理委託招商規劃、聘請法律顧問等業務之執行，依據「各

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規定（附件 5），支

用墊付款，並依據前開要點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市

議會同意後，始得支用，並納入明（104）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

正。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8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8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8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8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8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8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8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8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8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89

   財經 

請審議市政府配合推動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M9501 煉製事業

部重油轉化工場投資計畫」，獲經濟部補助新臺幣 1 億 6,506 萬

1,587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207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本府配合推動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M9501 煉製事業部重油轉

化工場投資計畫」，獲經濟部補助新臺幣 1 億 6,506 萬 1,587 元，

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府配合推動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M9501 煉製事業部重油轉

化工場投資計畫」，獲經濟部依據「興辦基礎工業補助地方作業

要點」規定，補助本府第二期補助金新台幣 1 億 6,506 萬 1,587

元（附件一）。 

二、本府依上開要點規定，分配補助金百分之三十計 47,759,187 元

予投資所在地小港區公所，其餘經費分配相關局處執行（如附件

二分配表），並以小港區為優先考量，總計補助金用於小港區比

例達 72％。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20 日第 1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9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9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9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9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9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9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9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9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98

  財經

請審議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通知，大陸善款補助

地方政府辦理產業重建計畫，欲補助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6 萬 2,312

元辦理杉林大愛園區商業中心場館改善，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財字第 103000207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通知，大陸善款補助地方政

府辦理產業重建計畫，欲補助本局 16 萬 2,312 元辦理杉林大愛園區

商業中心場館改善，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為了安頓 98 年 8 月 8 日發生莫拉克颱風災民，慈濟基金會援建

月眉大愛園區永久屋，提供災民安全舒適、安身立命的居住環

境。為創造大愛園區之商機及促進產業未來發展，本局積極向內

政部爭取經費，於台 21 線與大愛路口交叉口興建「社區商業中

心工程」，以帶動商業契機。 

二、今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通知，大陸善款補助地方

政府辦理產業重建計畫，欲補助本局 16 萬 2,312 元辦理杉林大愛園

區商業中心場館改善，對該商業中心未來發展有正面助益。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20 日第 1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89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0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0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0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0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0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0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0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07

   教育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中庄國小等 6 校辦理

「103 年度鼓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計畫」經費新台幣 171

萬 1,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45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中庄國小等 6 校辦理

「103 年度鼓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計畫」經費新台幣 171

萬 1,000 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 年 3 月 12 日原民教字第 1030011 

672 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4 月 8 日第 1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中庄國小、茂林國小、桃源

國中、橋頭國中、寶來國中及文山高中等 6 校辦理「103 年度鼓

勵原住民學生發展多元智能計畫」，補助經費共計新台幣 171 萬

1,000 元整。 

四、為利本計畫遂行，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辦理墊付，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擬先提請貴

會同意墊付，並由本府教育局納入 104 年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請同意動支，並由本府教育局納入 104 年預算並進

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0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0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1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11

   教育 

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同意補助本市「103 年打造運動島計畫運動

社團建置輔導專案－運動小聯盟活動」經費新臺幣 348 萬元，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29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同意補助本市「103 年打造運動島計畫運動

社團建置輔導專案－運動小聯盟活動」經費新臺幣 348 萬元，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 2 月 27 日臺教體署全（一）字第 1030 

006293D 號函辦理（如附件）。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25 日第 16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本補助款未及納入 103 年度預算，又須於 103 年底前執行完畢，

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

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提出墊付款案。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請同意動支，並由體育處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

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1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1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1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1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16

   教育 

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茂林及民族大愛國小

辦理「103 年度推展以民族教育為特色之學校本位課程實施計畫」

經費新台幣 61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73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茂林及民族大愛國小

辦理「103 年度推展以民族教育為特色之學校本位課程實施計畫」

經費新台幣 61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103 年 4 月 15 日原民教字第 103002 

1447 號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4 月 28 日第 16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本案中央核定時間未及納入 103 年預算，為利本計畫遂行，擬依

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辦理墊付，及

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擬先提請貴會同意墊付，並由本府

教育局納入 104 年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請同意動支，由本府教育局納入 104 年預算進行

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1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1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19

   教育 

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度同意補助本市新台幣 15 萬 7,500 元

辦理「2014 駐華使節參訪高雄市政暨足球友誼賽」，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90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度同意補助本市新台幣 15 萬 7,500 元

辦理「2014 駐華使節參訪高雄市政暨足球友誼賽」，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 4 月 14 日臺教體署國（一）字第 103 

0011044 號函辦理（如附件）。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6 日第 16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為積極推動足球運動交流，讓友邦使節蒞臨國際級足球場地與重

視足球運動發展的立委們和中央部會首長及市府局處長官共同切

磋球技，盼能達到文化交流、運動推廣等目的。 

四、旨揭補助款未及納入 103 年度預算，又須於 103 年 7 月 20 日前執

行完畢，為利本年度業務執行，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

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提出墊付款案。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提請市議會審議同意動支，並由體育處編列 104

年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2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21

   教育 

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103 年度

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台灣糖業博物館展出空間改造計

畫」，經費計新台幣 275 萬元整，因 103 年度並未編列預算，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66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103 年度產

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台灣糖業博物館展出空間改造計畫」，

經費計新台幣 275 萬元整，因 103 年度並未編列預算，擬先行墊

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3 年 4 月 2 日文資綜字第 10330026192

號函辦理。 

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103 年度產業文化

資產再生計畫」─「台灣糖業博物館展出空間改造計畫」，補助款

計新台幣 275 萬元整。因 103 年度並未編列預算，但又急需執行

本計畫，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 

三、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

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

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將之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4 月 22 日第 166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

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275 萬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22

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萬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

情形 

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 

「103 年度產業文

化資產再生計畫」-

「台灣糖業博物館

展出空間改造計

畫」 

275 萬元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將納入 104

年度預算 

合 計 275 萬元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2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24

103 年度「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補助申請案審查會議 

典範計畫複審會議記錄 

審查日期：103 年 3 月 21 日上午 11 時 50 分 

地點：本局渭水樓 301 會議室 

主持人：許組長有仁 

出席人員：（詳如附件） 

一、主席致詞：（略） 

二、業務單位報告：依據本局 103 年 3 月 5 日召開之 103 年度「產業文化資

產再生計畫」典範計畫申請補助案初審會議結論，    選出 4 案典範計

畫，本次會議進行典範計畫複審。審查及補助規定，請詳參補助作業要

點。  

三、審查建議：（詳如附件） 

四、典範計畫複審結果，核定補助經費及項目如下： 

（一）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03~104 年辦理「總爺創藝花園-後甜蜜時代經營

計畫」：補助 900 萬元（資本門 650 萬元、經常門 250 萬元），辦

理原總爺國小-再利用第一期區(中山堂周邊及入口廣場空間景觀工

程)、生活工藝學習園區教育推廣(木質創作展)、臺南地區糖業產業

文化旅遊路徑規劃及推動。 

（二）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3~104 年辦理「台灣糖業博物館展出空間改造

計畫」：補助資本門 275 萬元，辦理日式建築維修再利用工作坊、

製糖工廠分期分區改善計畫。 

（三）彰化縣文化局 103~104 年辦理「溪湖糖廠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

補助 720 萬元(資本門 600 萬元、經常門 120 萬元)，辦理製糖工場

導覽路線更新計畫（需與全糖廠參觀動線整體規劃）、扇形機車庫

鐵道景觀改善計畫、糖鐵文化節（需與國內外鐵道組織合作舉辦）。 

（四）高雄市立歷史博物館「點亮哈瑪星-舊打狗驛營運行銷展演計畫」：

補助 200 萬元（資本門 150 萬元、經常門 50 萬元），辦理館藏蒸機

火車及客、貨車廂續修、台電除役車輛動態保存及保養維修、國光

號(MCI)客車保存維護、擴充鐵道模型展覽設施、《「高雄港站百年

物語」專書出版、打狗故事館導覽解說摺頁編印、志工訓練課程及

導覽活動等。 

（五）受補助單位需依補助事項及審查建議，於 4 月 15 日前檢附修正計畫

書 3 份及光碟 1 份至本局備查。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25

（六）受補助單位需依輔助作業要點，辦理補助經費納入地方政府年度預

算、追加減預算等事項，並儘速檢送第一期補助款領據、納入預算

證明等文件函送本局，憑辦理撥款事宜。 

（七）有關受補助計畫之輔導評鑑，將由本局暨受補助單位、產權單位等

代表聯合組成推動小組，就計畫目標、實施品質、典範計畫合作事

項等定期召開檢討會議，辦理協商、督考、評鑑及宣導等事項。受

補助單位應依據輔助作業要點之規定積極執行相關事項，並需接受

本局不定期派員前往訪視考評。 

五、散會。（下午 1 時 10 分）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26

   教育 

請審議文化部補助文化局辦理 103 年度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提供

空間予視覺藝術家進駐計畫「藝起進駐．駁二築夢」補助款及配

合款共計新台幣 410 萬元，其中 100 萬元資本門因 103 年未編列

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69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文化部補助本局辦理 103 年度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提供空

間予視覺藝術家進駐計畫「藝起進駐．駁二築夢」墊付執行案，

本案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410 萬元，其中 100 萬元資本門

因 103 年未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3 年 4 月 14 日文藝字第 1033009256 號函辦理。 

二、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 103 年度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提

供空間予視覺藝術家進駐計畫「藝起進駐．駁二築夢」乙案，補

助款計新台幣 100 萬元整（資本門），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310 萬

元整，合計新台幣 410 萬元整，其中 100 萬元資本門因 103 年並

未編列預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 

三、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

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

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將之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

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100 萬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27

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萬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及自籌款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府

文化局 
直轄市及各縣市

政府提供空間予

視覺藝術家進駐

計畫「藝起進駐．

駁二築夢」 

資本門補助款 100
萬元 

文化部 編入 104 年度

預算 

 合計 100 萬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2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2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30

   教育 

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103 年度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高雄市歷史建築逍遙園緊急保護棚

架工程」，補助款（268 萬 5,000 元）及配合款（626 萬 5,000 元）

共計新台幣 895 萬元整，因 103 年度無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69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103 年度文

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高雄市歷史建築逍遙園緊急保護棚架

工程」，補助款（268 萬 5,000 元）及配合款（626 萬 5,000 元）

共計新台幣 895 萬元整，因 103 年度無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3 年 4 月 25 日文資蹟字第 1033003415

號函辦理。 

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核定補助旨案，補助款及配合款共計新台幣 895

萬元整。因 103 年度無編列預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擬請准予

先行墊付執行。 

三、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配合上級或同級

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

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

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

始得支用，俟後將之列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4 月 28 日第 167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

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895 萬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31

高雄市政府103 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行墊付執行

計畫明細表 

單位：萬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及自籌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

情形 

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 

103 年度文化資產

保存維護計畫-高

雄市歷史建築逍遙

園緊急保護棚架工

程 

補助款： 

268 萬 5,000 元 

自籌款： 

626 萬 5,000 元 

 

文化部文

化資產局 

將納入 104

年度預算 

合 計 895 萬元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3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33

 

。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3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3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36

   教育 

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辦理 103 年度「哈瑪星新興

文創聚落推動計畫」，新台幣 12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70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 103 年度「哈瑪星新興文

創聚落推動計畫」，新台幣 120 萬元整墊付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3 年 3 月 12 日文創字第 1033006126 號函辦理。 

二、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辦理 103 年度「哈瑪星新興文創聚落推

動計畫」，補助款新台幣 120 萬元，因未及編列 103 年預算，又急

需執行本計畫，故擬先行墊付執行，俟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

定程序後轉正。 

三、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辦理墊付，

及第五點第二款規定先行墊付，俟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

序後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25 日第 162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乙

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120 萬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37

高雄市政府103年度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文化部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年度 補助金額 

總計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 

哈瑪星新興

文創聚落推

動計畫 

103年 120萬元 120萬元 將納入 104 年度

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3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3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40

   教育 

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市立歷史博物館

辦理「103 年度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點亮哈瑪星－舊打狗驛

營運行銷展演計畫」補助申請案，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200 萬元整

及配合款新台幣 102 萬元整，共計新台幣 302 萬元整，因 103 年

度無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66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補助本府文化局所屬市立歷史博物館辦

理「103 年度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畫：點亮哈瑪星－舊打狗驛營

運行銷展演計畫」補助申請案，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200 萬元整及

配合款新台幣 102 萬元整，共計新台幣 302 萬元整，因 103 年度

無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103 年 4 月 2 日文資綜字第 10330026192

號函辦理。 

二、本府文化局所屬市立歷史博物館「103 年度產業文化資產再生計

畫：點亮哈瑪星－舊打狗驛營運行銷展演計畫」補助申請乙案，

中央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200 萬元整及配合款 102 萬元整，共計新

台幣 302 萬元整，因 103 年無編列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俟補

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

規定辦理墊付，並依同法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

俟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4 月 22 日第 166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中央補助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計畫

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302 萬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41

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行墊付 

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萬元 

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 機關名

稱 
計畫項目 

補助 

年度 

補助 

金額 

自籌款 總計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

立歷史

博物館 

103 年度產

業文化資產

再生計畫:

點亮哈瑪星

-舊打狗驛

營運行銷展

演計畫 

103 年 200 萬元 102萬元 302萬元 補納入 104 年

度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4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4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4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4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46

   教育 

請審議有關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

歷史博物館辦理 103 年度「織補白色的軸線－人權歷史出版暨研

究計畫」新台幣 150 萬元整及需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64 萬 2,000

元整，本計畫共計新台幣 214 萬 2,000 元整，擬請准予先行墊付

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66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補助本府文化局所屬歷

史博物館辦理 103 年度「織補白色的軸線－人權歷史出版暨研究

計畫」新台幣 150 萬元整及需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64 萬 2,000 元

整，本計畫共計新台幣 214 萬 2,000 元整，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

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103 年 4 月 1 日人權綜字第

10330004005 號函核定補助新台幣 150 萬元；另依據「人權教育

推廣活動補助作業要點」之規定，本館需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64

萬 2,000 元；本計畫共計新台幣 214 萬 2,000 元整。茲因本館未

及編列 103 年度預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故須辦理墊付款手

續，俟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二、為利本計畫遂行，本案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規定：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

第 6 款規定：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

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

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項規定，應先

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核准後，將之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

計畫明細表」乙份。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47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214 萬 2,000 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

付款方式辦理，並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48

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中央補助款 

暨本府自籌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文化部 

國家人權博物館 

籌備處 
機關 

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 
年度 

補助 
金額 

自籌款 總計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

立歷史

博物館 

103 年度「 

織補白色的

軸線－人權

歷史出版暨

研究計畫」

 

103 年 150 萬元 64萬

2,000 元

214 萬

2,000 元

納入104年度預

算 

。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4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50

  教育 

請審議有關文化部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歷史博物館辦理 103 年

度「村落文化發展計畫」－「海的色彩山的顏色」新台幣 50 萬元

及需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21 萬 4,300 元經費，本計畫共計新台幣

71 萬 4,300 元整因預算未及編列，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96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有關文化部補助本府文化局所屬歷史博物館辦理 103 年度

「村落文化發展計畫」－「海的色彩山的顏色」新台幣 50 萬元整

及需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21 萬 4,300 元經費，因預算未及編列新台

幣 71 萬 4,300 元整，本計畫共計新台幣 71 萬 4,300 元整，擬請

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案依據文化部 103 年 4 月 29 日南美研字第 1033000389 號函核

定補助新台幣 50 萬元；另依據「文化部村落文化發展計畫補助作

業要點」之規定，本局歷史博物館共需編列配合款新台幣 21 萬

4,300 元，故本計畫總經費共計新台幣 71 萬 4,300 元整。茲因本

局歷史博物館未及編列 103 年度預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故

須墊付款手續，俟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二、為利本計畫遂行，本案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規定：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

第 6 款規定：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

及時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

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法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先

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核准後，將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轉正。 

三、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

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 71 萬 4,300 元整於 103 年度以墊

付款方式辦理，並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51

高雄市政府103年度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行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元：元 

文化部 

文化資產局 機關 

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 

年度 

補助 

金額 

自籌款 總計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

立歷史

博物館 

海的色彩

山的顏色

 

103 

年 

 

500,000

元 

 

214,300

元 

 

714,300

元 

 

納入 104 年度預 

算。 

 

製表人    科室主管    會計主管     機關首長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5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5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5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55

   教育 

請審議行政院文化部核定補助市政府文化局所屬美術館辦理《典

藏奇遇記：藝享天開詩與樂》經費新台幣 3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69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府文化局所屬美術館辦理《典藏

奇遇記：藝享天開詩與樂》經費新台幣 30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說 明： 

一、依據文化部 103 年 3 月 7 日文藝字第 1033005801 號函核定補助

新台幣 30 萬元整，茲因本府文化局所屬美術館未及編列 103 年

度預算，但又急需執行本計畫，故須辦理墊付款手續。 

二、為利本計畫遂行，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辦理

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

法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

得支用。俟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 

三、檢陳「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由本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俟納入 104 年度預算

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56

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 
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萬元 

行政院文化部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 

年度 

補助 

金額 

總計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府文化

局所屬高雄市立

美術館 

《典藏奇遇

記－藝享天

開詩與樂》 

103 年 30 萬元 30 萬元
列入 104 年度預

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5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5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59

   教育 

請審議教育部核定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103 年度

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地方相對配合款新台

幣 350 萬 4,348 元整，因未及編列於 103 年度預算，擬請准予先

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63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103 年度公共圖

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地方相對配合款新台幣 350

萬 4,348 元，因未及編列於 103 年度預算，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

行案。 

說 明： 

一、本案經教育部 103 年 3 月 5 日臺教社（四）字第 1030026278L 號

函核定及本府 103 年 4 月 2 日第 163 次市政會議通過。 

二、本案地方配合款項 350 萬 4,348 元，因市立圖書館未及編列 103

年度預算，惟又亟需執行本計畫，故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

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6 款、第 4 點規定辦理墊付執行程序，俟

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

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經費新台幣 350 萬 4,348 元於 103 年度以

墊付款方式辦理，並俟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後，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6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6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6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63

   教育 

請審議教育部核定市政府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103 年度

公共圖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設備案）」地方相對

配合款新台幣 161 萬 7,392 元，因未及編列於 103 年度預算，擬

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教字第 103000164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教育部核定文化局所屬市立圖書館辦理「103 年度公共圖

書館閱讀環境與設備升級實施計畫（設備案）」地方相對配合款

新台幣 161 萬 7,392 元，因未及編列於 103 年度預算，擬請准予

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本案經教育部 103 年 3 月 13 日臺教社（四）字第 1030036666J

號函核定及本府 103 年 4 月 8 日第 164 次市政會議通過。 

二、本案地方配合款項 161 萬 7,392 元，因市立圖書館未及編列 103

年度預算，惟又亟需執行本計畫，故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

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6 款、第 4 點規定辦理墊付執行程序，俟

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三、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暨本府自籌款擬先行執行

計畫明細表」乙份。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本案經費新台幣 161 萬 7,392 元於 103 年度以

墊付款方式辦理，並俟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後，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6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6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6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67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該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定補助本市

動物保護處執行獸醫行政管理、動物防疫、動物疾病檢驗、動物

收容管理案，經費共 68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187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該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核定補助本市動物保

護處執行獸醫行政管理、動物防疫、動物疾病檢驗、動物收容管

理案，經費共 68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經費來源：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103 年 3

月 7 日農牧字第 1030042324 號函（附件 1、1-1、1-2）及該會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以下簡稱防檢局）103 年 3 月 7 日防檢一字第

1031471231 號函（附件 2、2-0、2-1、2-2、3-1、3-2、4-1、4-2）、

103 年 3 月 7 日防檢一字第 1031471157 號函（附件 5、5-0、5-1、

5-2、6-1、6-2）、103 年 3 月 19 日防檢六字第 1031505181 號函

（附件 7、7-1、7-2）、103 年 4 月 11 日防檢一字第 1031471624

號函（附件 8、8-1、8-2）核定本計畫，並請本府納入預算執行。 

二、改善政府動物管制收容設施計畫、強化畜禽動物疾病防治、豬瘟

及口蹄疫撲滅計畫、水產動物疾病防治、草食動物口蹄疫等重要

疾病防治計畫、豬隻口蹄疫防疫階段策略之強化工作計畫、動物

屍體資源化製再利用查核計畫、加強動物用藥品抽查取締及宣導

工作計畫等 8 項。 

三、擬提墊付執行案：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5 點

第 2 款之規定，本案「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

得支用，並於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

正，如未及於當年度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

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入，並進行帳務轉正」，本筆經費擬補納入

明（104）年度預算。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68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4 月 28 日第 167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動物保護處 103 年度歲出計畫說明提要暨各項費用

明細表」（附件 9）及「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

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附件 10）、「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各

項費用明細表－執行本市 103 年度獸醫行政管理、動物防疫、動

物疾病檢驗、動物收容管理」（附件 11）資料各 1 份。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6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7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7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7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7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7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7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7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7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7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7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8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8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8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8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8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8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8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8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8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8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9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9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9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9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9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9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9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9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9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199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0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0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0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0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0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0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0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0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0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0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1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1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1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1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1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1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1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1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1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1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2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2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2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2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2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2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26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年度補助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8 萬

6,000 元辦理「輔導生產優質禽畜糞堆肥計畫」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208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年度補助本局 86,000 元辦理「輔導生產優

質禽畜糞堆肥計畫」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經費來源：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年度補助本局 8 萬 6,000 元辦理「輔導生

產優質禽畜糞堆肥計畫」先行墊付執行案，依中央部會來函要求

需納入本府預算。 

二、本計畫擬辦理之工作項目如下： 

辦理養雞場雞糞再利用宣導，加強宣導雞糞妥善處理再利用。 

辦理禽畜糞堆肥推廣試用，以協助禽畜糞堆肥場產品多元化銷

售。 

三、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本

案「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並於支用當

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如未及於當年度

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

入，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擬提墊付執行案： 

因本筆經費係分別於今（103）年 3 月 20 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同意，致未及納入本（103）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並補列

明（104）年度預算。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20 日第 170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六、檢附「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各項費用明細表－執行本市 103 年度「輔

導生產優質禽畜糞堆肥計畫」資料 1 份。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2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2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2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3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31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高雄市政府「103 年度休閒農場查

核及輔導管理計畫」15 萬元，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208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本府「103 年度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理

計畫」15 萬元，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經費來源：本府辦理「103 年度休閒農場查核及輔導管理計畫」，

業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年 1月 21日農輔字第1020020226號函

核定。 

二、本計畫辦理項目計有：輔導人員業務聯繫會報、取得許可登記證

之休閒農場查核、籌設中休閒農場查核、輔導休閒農場開發農業

旅遊亮點產品等。 

三、提墊付執行案：因本筆經費係於本（103）年 1 月 21 日經農委會

核定，其中農委會補助 15 萬元（經常門）本府配合款 3 萬

8,000 元（經常門），因農委會補助款 15 萬元未及納入本（103）

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 

四、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本案「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

並於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如未

及於當年度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

預算予以納入，並進行帳務轉正」，本筆經費，擬提列 104 年度

補編列預算辦理帳務轉正。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20 日第 170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六、檢附「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各項費用明細表」及「103 年度休閒農

場查核及輔導管理計畫」資料 1 份。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通過，辦理墊付執行事宜。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3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3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3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3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3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3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3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3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4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4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4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43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3 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

計畫（103 農糧-1.1-企-01）」經費補助案，其中 25 萬元擬請准

予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208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3 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

（103 農糧-1.1-企-01）」經費補助案，其中 25 萬元擬請准予

先行墊付執行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03 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103

農糧-1.1-企-01）」補助經費 25 萬元，未納入農業局 103 年度預

算項下。 

二、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第 5 點第 2 款之規定，本

案「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並於支用當

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如未及於當年度

辦理者，至遲應於前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

入，並進行帳務轉正」擬先行墊付執行，並補列 104 年度預算。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20 日第 1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四、檢附「執行本市 103 年度農業產銷班組織輔導計畫」資料 1 份。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4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4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4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4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4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4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50

   農林 

請審議市政府農業局 103 年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品檢查

及檢驗計畫中央經費補助案，中央補助 46 萬 9,000 元，擬請准予

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208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本局 103 年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品檢查及檢驗計畫中央

經費補助案，中央補助 46 萬 9 千元，擬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

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以下簡稱農糧署）103 年 4 月 24

日農糧資字第 1031069051 號函辦理。 

二、地方政府配合款 44 萬 9 千元由本局 103 年經常門預算支應，農

糧署撥款補助 46 萬 9 千元因本（103）年預算並未編列，擬請准

予先行墊付執行，將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帳

務。 

三、農糧署補助本局辦理之工作計畫為有機農糧產品及有機農糧加工

品檢查及檢驗計畫 1 案。 

四、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者，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

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並依同要點第 5 點第 2 款規

定，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並於支用

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如未及於當年

度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

納入，並進行帳務轉正。 

五、檢附旨揭 1 案單位預算（農業局）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 

六、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13 日第 169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辦 法：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5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5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5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5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5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56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執行「加強

動物保護計畫－追加 1」案，經費共 146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

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207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補助本市動物保護處執行「加強動物保護

計畫－追加 1」案，經費共 146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經費來源：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103 年 5

月 12 日農牧字第 1030042700 號函（附件 1）核定本計畫，並請

本府納入預算執行。 

二、農委會補助動保處辦理之工作項目：加強動物保護計畫－追加 1

等 1 項。 

三、擬提墊付執行案：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5 點

第 2 款之規定，本案「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

得支用，並於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

正，如未及於當年度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

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入，並進行帳務轉正」，本筆經費擬補納入

明（104）年度預算。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20 日第 170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接受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

明細表」（附件 2）及「高雄市動物保護處各項費用明細表」（附

件 3）資料各 1 份。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通過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57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5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5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6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6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6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6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6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6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66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67

   農林 

請審議有關本年度（103 年）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市辦理下水道

建設計畫公務預算「高雄市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 BOT 案－政府應

辦事項」增加 8,000 萬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190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本年度（103 年）內政部營建署補助本市辦理下水道建設計

畫公務預算「高雄市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 BOT 案－政府應辦事項」

增加 8,000 萬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4 月 23 日營署水字第 1030025169 號函 

，內政部營建署已將本案錄案，並併入營建署「103 年度下水道

建設計畫公務預算」經費調整案辦理（附件 1）。 

二、有關本市「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 BOT 案－政府應辦工程」，本工

程係內政部營建署全額中央補助，各標工程採一次發包分年編列

預算辦理，合先敘明；目前推動用戶接管工程計有 3 標，在營建

署及本府水利局積極推動及說明會大力宣導下，工區範圍內市民

大都願意配合拆除後巷，致標案完成率大幅提升，故本年度（103

年）原預算編列 6,000 萬（如附件 2），至 103 年 4 月已向內政

部營建署核銷 5,584 萬 8,161 元（如附件 3）已接近 103 年度預

算，然依 103 年度工程進度（如附件 4）估算本年度尚需金額為

8,000 萬元。 

三、承上所述，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

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擬先提本府市政會

議通過後，再提報議會審議同意動支，並於 104 年度預算補列，

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6 日第 16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款執行事宜，列入 104 年度預算補列，進行帳務

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6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69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70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7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7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73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74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75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76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新台

幣 1,350 萬元整辦理「促進養殖漁業與環境和諧計畫－高雄市」

計畫，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1,35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

幣 1,350 萬元合計新台幣 2,700 萬元整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142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1,350

萬元整辦理「促進養殖漁業與環境和諧計畫－高雄市」計畫，擬

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1,350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1,350

萬元合計新台幣 2,700 萬元整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3 年 3 月 20 日漁一字第 10313135 

25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因本年度並未編列旨揭計畫之預算，為利計畫遂行，擬將補助款

新台幣 1,35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1,350 萬元合計新台幣

2,700 萬元整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3 度追加減預

算或 104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4 月 8 日第 1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乙份（附件 2）。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新台幣 1,35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1,350

萬元合計新台幣 2,700 萬元整，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並循下次預

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77

 附件 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78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79

 

高雄市政府103年度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

府海洋局 

促進養殖漁

業與環境和

諧計畫-高雄

市 

新台幣 1,350 萬元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列入 103 年度

追加減預算或

104 年度預算 

高雄市政

府海洋局 

「促進養殖

漁業與環境

和諧計畫-高

雄市」地方配

合款 

新台幣 1,350 萬元 高雄市政府 列入 103 年度

追加減預算或

104 年度預算 

    

合計  新台幣 2,700 萬元   

 

 

附件 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80

   農林 

請審議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補助市政府辦理「103 年度高

雄市海洋環境教育推展計畫」及「103 年度促進興達港地區海洋

遊憩活動發展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30 萬元（前開 2 項計畫分

別核准 20 萬元及 1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182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補助本府辦理「103 年度高雄市

海洋環境教育推展計畫」及「103 年度促進興達港地區海洋遊憩

活動發展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30 萬元（前開 2 項計畫分別核

准 20 萬元及 1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興達發電廠 103 年 4 月 3 日興達字第

1038027524 號函同意補助本府辦理「103 年度高雄市海洋環境教

育推展計畫」20 萬元及「103 年度促進興達港地區海洋遊憩活動

發展計畫」10 萬元（附件 1）。 

二、為加強海洋基本知能教育，培育學生具備認識海洋、熱愛海洋、

善用海洋、珍惜海洋及海洋國際觀的國民素質，特提報海洋環境

教育計畫及海洋遊憩活動發展計畫。 

三、為利本計畫遂行，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附

件 2）第 3 點第 4 款規定辦理墊付，及依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

墊付，並納入 104 年度預算，於完成法定程序後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4 月 28 日第 16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款擬先行

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103 年度高雄市海洋環境教育推展計

畫」及「103 年度促進興達港地區海洋遊憩活動發展計畫」計畫

書摘要各一份（附件 3）。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項計新台幣 30 萬元整，准予以墊付款方式

辦理，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81

 附件 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82

 附件 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83

 附件 1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84

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理要點 
行政院 96 年 2 月 8 日院授主忠六字 
第  9 6 0 0 0 0 8 6 2 號 函修正 

一、各級地方政府支用墊付款，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 
二、本要點所稱墊付款，係指各級地方政府於法定預算以外所墊付之款項。 
三、各級地方政府有下列各款支出之一，而辦理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不

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理之有關支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律或經核定有案之契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六)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 
四、各級地方政府因前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所列支出，得就其墊付款先行支用外，

至第五款及第六款所列支出，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立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

用。 
前項墊付款，應於支用當年度辦理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行帳務轉正，

如未及於當年度辦理者，至遲應於次一年度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

予以納入，並進行帳務轉正。 
五、各級地方政府因第三點第四款所列支出，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如由中央補助，且為因應下列事項，經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以

代收代付方式先行執行，並編製「中央補助款代收代付明細表」，以附表

方式列入當年度決算： 
1、災害或重大緊急事項。 
2、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評比結果，及同法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報經行

政院備查，並以非普及式方式分配具時效性之補助款。 
3、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所辦理之事項，經行政院核定應於一定期限

內完成者。 
(二)非為支應前款所訂事項時，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立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

用，並於支用當年度辦理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行帳務轉正，如未及於

當年度辦理者，至遲應於次一年度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

入，並進行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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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 
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總經費 補助款 配合款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103 年度高

雄市海洋環

境教育推展

計畫 

40 萬元 20 萬元 20 萬元

高雄市政

府海洋局 

103 年度促

進興達港地

區海洋遊憩

活動發展計

畫 

20 萬元 10 萬元 10 萬元

台灣電力

股份有限

公司 

列入 104 年度

預算案 

合計  60 萬元 30 萬元 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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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年度高雄市海洋環境教育推展計畫（摘要） 

壹、執行內容 

本計畫規劃海洋環境教育課程模式，內容有海洋教育巡迴列車、

海洋環境教育活動或劇團表演等。各項活動皆利用生動活潑的講授或

現場表演，激發學童對海洋環境珍惜與關懷之心，並期創造出親子共

學的學習機會，讓民眾對於海洋教育內容能有更深刻的體認。 

以校為單位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與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協調本市內

各級學校排定上課時間，課程執行內容為讓學童認識在大海裡生活的

生物種類，並藉由介紹主題海洋生物同時，也讓學童瞭解現今的海洋

生態環境所面臨急速惡化的危機：野生動物的生育及棲息地大量地被

破壞、近年來暖化現象造成全球氣候異常、兩極冰貌溶解而淹沒了陸

地及魚類資源也日漸枯竭等現象，以巡迴到校方式，推展海洋文化教

育，以提升國中小學童知海、愛海、親海的海洋價值觀。 

(一) 活動日期：預計於 103 年 4 月至 11 月間辦理。 

(二) 活動人數：預計巡迴 30 所學校，每梯次 50 人，合計 1,500 人。 

(三) 課程項目： 

參考教育部中小學海洋教育架構，安排不同主題之課程，上課內

容以淺顯易懂的科普教育為主，並安排 DIY 或團康等活潑生動之

課程。 

(四) 執行流程： 

1. 透過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協調選定高雄市內沿海或山區教育資源

較不足之中小學，排定時間後由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協調專家學

者前往授課。 

2. 每梯次課程時數 2 小時，上課內容以當地相關特色為主，並參

考學生興趣及學校需求，排定課程。 

 

貳、經費來源及概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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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編列新台幣 200,000 元預算，申請台灣電力股

份有限公司補助新台幣 200,000 元經費，合計經費新台幣 400,000。 

 

參、預期效益 

一、塑造「親海、愛海、知海」的教育情境，讓學生親近海洋、熱愛

海洋與認識海洋。藉由海洋休閒或參與生動活潑的海洋體驗活

動，分享其體驗經驗，從親近海洋歷程，導引熱愛海洋情操與增

進探索海洋知識的興趣。 

二、從活動與省思中激發熱愛海洋情操，善用海洋、珍惜海洋的各項

資源，並維護海洋的生態平衡，積極保育海洋資源，涵養人與海

洋和諧共處的價值觀，培養熱愛家鄉，熱愛海洋的思想情感。 

三、增加對海洋的知識，瞭解海洋的生物與生態、海洋文化、海洋自

然科學、海洋資源與海洋相關法律，覺察海洋與社會發展的相互

關係，以及認識國家所處海洋環境與遠景，進而建立海洋意識與

積極關心國家海洋發展。 

四、從海洋出發，教育國民中小學學生海洋相關的基本知識，培養對

生命、自然環境的尊重，發揚海洋民族優質的特性，並塑造海洋

人文、藝術的文化。 

五、彰顯台灣電力公司長年積極熱心參與回饋社會，且承擔環境教育

之社會責任及對地方觀光休閒遊憩活動發展之重視與協助，有效

提升台灣電力公司企業形象。 

六、預計參加人次 1,5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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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年度促進興達港地區海洋遊憩活動發展計畫（摘要） 
 

壹、執行內容 

一、活動人數：預計體驗人次約 150 人以上。 

二、活動時程：103 年 10 月 31 日前辦理完畢。 

三、活動地點：興達漁港及週邊地區。 

四、活動項目： 

透過公開招標方式，由得標廠商依不同體驗對象所在

行政區規劃 1 日興達漁港重型帆船體驗活動套裝行程，內

容需含重型帆船體驗、餐點及往返交通接送、其他配合海

洋教育、休閒推廣活動等，以提升民眾對於重型帆船活動

的了解與興趣，進而帶動整體親水風氣，促進興達港地區

海洋遊憩活動發展。 

 

貳、經費來源及概算 

本府編列配合款項新台幣100,000 元整及申請台灣電力股份有限

公司新台幣100,000 元整經費捐助，合計新台幣200,000 元整。 

 

參、預期效益 

一、提升民眾對於帆船休閒運動的了解與興趣，帶動整體親水

風氣，促進興達港地區海洋休閒活動發展，彰顯台灣電力

股份有限公司長年積極熱心參與回饋社會及對地方觀光休

閒遊憩活動發展之重視與協助。 

二、預計體驗人次約 15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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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為市政府 103 年度「未上市水產品產地監測」計畫，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補助新台幣 55 萬 4,000 元及市政府配合款新台幣 7

萬 1,000元合計新台幣 62萬 5,000元，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199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本府 103 年度「未上市水產品產地監測」計畫，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補助新台幣 55萬 4仟元及本府配合款新台幣 7萬 1仟元合計

新台幣 62 萬 5 仟元，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3 年 4 月 18 日農授漁字第 1031346422

號函（附件 1）辦理。 

二、本案係由地方政府透過採樣檢驗工作監控養殖水產品，輔導養殖

業者實施改善作業，以建立養殖環境調查資料，提升水產品衛生

品質，並支援漁業預警系統，使對水產品污染與藥物殘留等事件

及早採取防範或處理措拖。 

三、由於旨揭計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經費未納入今年度預算，為

利計畫執行，擬將上述計畫之補助款新台幣 55 萬 4 仟元及本府配

合款新台幣 7 萬 1 仟元合計 62 萬 5 仟元整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

項擬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13 日第 16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附件 2）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計畫款項計新台幣 62 萬 5 仟元整，准予以墊付款方

式辦理，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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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單位：元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

形 

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103 年度「未上市

水產品產地監測」

計畫 

554,000 元
行政院農業委

員會 

列入 104 年度

預算 

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103 年度「未上市

水產品產地監測」

計畫 

71,000 元 高雄市政府 
列入 104 年度

預算 

    

    

合計  625,000 元   

 

附件 2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2096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市政府海洋局新台幣 725

萬元整辦理「中芸漁港疏浚工程」、「永新漁港疏浚工程」及「蚵

子寮漁港暨中芸漁港靜穩度改善研究分析」，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

助款新台幣 725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275 萬元合計新台幣 1,000 萬

元整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200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同意補助本府海洋局新台幣 725 萬元

整辦理「中芸漁港疏浚工程」、「永新漁港疏浚工程」及「蚵子寮

漁港暨中芸漁港靜穩度改善研究分析」，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

新台幣 725 萬元及配合款新台幣 275 萬元合計新台幣 1,000 萬元整

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3 年 4 月 25 日漁一字第 10313138 

27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因本年度並未編列旨揭計畫之預算，為利計畫遂行，擬將補助款

新台幣 725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275 萬元合計新台幣 1,000

萬元整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並進行

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13 日第 16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乙份（附件 2）。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新台幣 725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新台幣 275 萬

元合計新台幣 1,000 萬元整，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並循下次預

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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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中芸漁港疏浚工

程 

150 萬元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列入 104年度預算 

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永新漁港疏浚工

程 

300 萬元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列入 104年度預算 

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蚵子寮漁港暨中

芸漁港靜穏度改

善研究分析 

275 萬元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列入 104 年度預 

算 

 

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蚵子寮漁港暨

中芸漁港靜穩度

改善研究分析」

地方配合款 

275 萬元 高雄市政府 列入 104年度預算 

 

合計  1,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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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林 

請審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高雄市政府海洋局辦理「梓

官區漁會魚市場重建工程」HACCP（魚市場安全衛生設施）變更設

計所增加工程經費案，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391 萬

4,000 元整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5 高市會農字第 103000207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補助本府海洋局辦理「梓官區漁會

魚市場重建工程」HACCP（魚市場安全衛生設施）變更設計所增加

工程經費案，擬請准予先行提列補助款新台幣 391 萬 4 千元整墊

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103 年 5 月 8 日漁一字第 1031207527

號函辦理（附件 1）。 

二、因旨揭補助款方核定未及納編預算，為利計畫遂行，擬將補助款

新台幣 391 萬 4 千元整提墊付案，所墊付之款項擬補納入 104 年

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20 日第 1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 103 年度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

表」（附件 2）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補助款新台幣 391 萬 4 千元整准予以墊付方式辦理，

並循下次預算編審程序補編列預算，以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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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中央補助款擬先行墊付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名稱 計畫名稱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府

海洋局 

「梓官區漁會魚

市場重建工程」

HACCP 變更設計

所增加工程經費 

391 萬 4 千元 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漁業

署 

列入 104 年度預

算 

合計  391 萬 4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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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旗津海岸景觀修復整建工程」內政部補助新台幣 135 萬

元整及市政府配合款新台幣 33 萬 7,000 元，共計新台幣 168 萬

7,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交字第 103000134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旗津海岸景觀修復整建工程」內政部補助新台幣 135 萬元整及

本府配合款新台幣 33 萬 7,000 元，共計新台幣 168 萬 7,000 元，

請同意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內政部 103 年 1 月 28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0435 號函同意補助本

工程在案。 

二、為利本工程執行，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規定，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 6 款：

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

出者，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

款。並依同法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

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俟後將之列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3 月 18 日第 16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旗津海岸景觀修復整建工程」乙案，內政部補助新台幣 135 萬

元整及市府配合款新台幣33萬 7,000元，共計新台幣168萬 7,000

元，以墊付款方式執行，並於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

辦理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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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交通部觀光局補助市政府辦理「2014 高雄內門宋江陣」活

動補助款 25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交字第 103000184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本府辦理「2014 高雄內門宋江陣」活動補助款

250 萬元，擬請同意先行墊付執行乙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3 年 3 月 12 日觀旅字第 10350003892 號函

辦理。 

二、本府「2014 高雄內門宋江陣」活動，向交通部觀光局申請補助，

案經交通部觀光局函復同意補助 250 萬元。 

三、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執行要點」第 3 點 4 款辦理墊付，及

第 5 點第 2 項規定先行墊付，俟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法定程

序後並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4 月 22 日第 16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通過，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

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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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 

請審議為中央補助市政府 1 億 6,661 萬 7,000 元辦理 103 年度「公

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一般型及第 1 波競爭型）」，擬先行墊付

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交字第 103000203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中央補助本府 1 億 6,661 萬 7,000 元辦理 103 年度「公路公共運

輸提昇計畫－（一般型及第 1 波競爭型）」，敬請貴會審議同意墊

付。 

說 明： 

一、交通部為提倡綠色人本運輸、健全公共運輸經營環境、提供優質

公共運輸服務、降低對環境與能源的衝擊、保障偏遠地區基本民

行，特制定「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期補助各地方政府推展

公共運輸計畫，提升整體服務品質。 

二、旨揭一般型計畫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情形說明如下： 

市區汽車客運業營運虧損補貼（既有路線）：同意補助 2,550

萬元，本府自籌 7 億 3,000 萬元（已納入 103 年附屬單位預算）。 

建構候車亭或集中式站牌：規劃建置 50 座候車亭，總工程經費

1,515 萬元，同意補助 505 萬元（依定稿計畫書所列補助款），

本府自籌 1,010 萬元。 

三、旨揭第 1 波競爭型計畫交通部公路總局核定情形說明如下： 

公車運量躍昇計畫：同意補助 8,100 萬元，本府自籌 3 億 7,500

萬元（已納入 103 年公務預算)。 

公車服務滿意度績效評估計畫：同意補助 198 萬元，本府自籌

22 萬元。 

新闢路線購車計畫（高鐵左營站－高師大燕巢校區）：同意補

助 1,381 萬 4,000 元，其餘客運業者自籌。 

新闢路線購車計畫（鳳山轉運站－仁武區公所）：同意補助

1,988 萬 4,000 元，其餘客運業者自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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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闢路線購車計畫（前鎮高中－過埤派出所）：同意補助 994

萬 2,000 元，其餘客運業者自籌。 

新闢路線購車計畫（左營高鐵站－仁武區公所）：同意補助 660

萬元，其餘客運業者自籌。 

婦女夜間乘車安全改善計畫：同意補助 74 萬 7,000 元，本府自

籌 8 萬 3,000 元。 

加裝行車監視設備防制機車肇事計畫：同意補助 30 萬元，本府

自籌 30 萬元，其餘客運業者自籌。 

學童交通安全扎根計畫：同意補助 180 萬元，本府自籌 20 萬元。 

四、本案中央補助款及本府自籌款依計畫補助經費核撥處理原則規定

及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規定，得

支用墊付款，擬依同法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報請本市議會

同意墊付，經報議會同意先行墊付後，由本府交通局於 103 年度

先予執行，嗣後辦理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預算補辦及帳

務轉正事宜。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6 日第 16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請貴會同意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款撥入本府交通局後先行以墊付

款動支，並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4 年度補辦預算方式辦理帳

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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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請審議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補助本市永安區維新里社區

（舊社區）錄影監視系統經費一項，計列實際執行金額新台幣 77

萬 8,008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保字第 103000182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補助本市永安區維新里社區（舊

社區）錄影監視系統經費一項，計列實際執行金額新台幣柒拾柒萬

捌仟零捌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府 103 年 4 月 15 日高市府經工字第 10331694300 號函辦

理。 

二、本府警察局 103 年度獲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補助新台幣

77 萬 8,008 元，以建置本市永安區維新里社區（舊社區）錄影監

視系統。 

三、按「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費處理原則」第九

條規定，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補助經費納入年度

預算，並註明編列依據及相對編足分擔款，且不得將補助經費移

作他用。 

四、 ｣本案因具時效性，爰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 三、

（四）及五、（二）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需以

墊付款方式配合辦理，將補助經費新台幣 77 萬 8,008 元准予編列

104 年度預算，以利補助款順利辦理核發。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4 月 28 日第 16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辦 法：審議通過後，本案新台幣柒拾柒萬捌仟零捌元整，同意墊付並編

列 104 年度預算辦理，並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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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請審議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補助市政府消防局 103

年度購置消防裝備器材乙批新台幣 30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保字第 103000205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同意補助本局 103 年度購置消防裝

備器材乙批新台幣 30 萬元，擬提墊付款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3 年 4 月 30 日南商字第

1030010686號函副本及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3年度

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費合約辦理。 

二、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為加強本局鄰近分隊與該局園區

消防救災裝備器材，依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

費處理原則，同意補助購置消防裝備器材乙批，計新台幣 30 萬元。 

三、法令依據：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

規定：「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復依據第

五點第二款之規定：「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

得支用」。 

四、本案因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本（103）年 4 月 30 日甫

通知核准補助，致該補助款新台幣 30 萬元整，未及納入 103 年度

預算，是故，前揭補助款擬申請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

並於 104 年度補辦預算及辦理帳務轉正。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13 日第 16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審議通過後，本案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補助新台幣 30

萬元整，申請以 103 年度「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04 年度補

辦預算及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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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接受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

補助款擬辦墊付款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 

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 

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備註 

 
 
消 
 
防 
 
局 

消防設施、

裝備計畫（

永安分隊）

新台幣

30萬元 

。 

科技部南部

科學工業園

區管理局 

補助經費新台幣

30 萬元須辦理墊

付款手續，俟補

辦 104 年度預算

完成法定程序後

並進行帳務轉正

一、依據科技部南

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理局103 年 4 月 30

日南商字第103001 

0686 號函副本核定

補助本案，並需納

入地方預算決算。 

二、本計畫補助消

防裝備器材如下：

四用氣體偵測器 1

組、五用氣體偵測

器 1 組、吸液棉 2

箱、圓盤切割機 1

具、L 型胸燈 20

組、消防手套 20

雙。 

合計  

新 台 幣

30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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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請審議內政部消防署 103 年評鑑本市民間救難團體及婦女防火宣

導隊績優單位全額補助購置裝備器材經費，擬提墊付款新台幣

170 萬元整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保字第 103000208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內政部消防署 103 年評鑑本市民間救難團體及婦女防火宣導隊績

優單位全額補助購置裝備器材經費，擬提墊付款新台幣 170 萬元

整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消防署 103 年 5 月 9 日消署民字第 1031500091 號函

辦理。 

二、本案係內政部消防署 103 年評鑑本市民間救難團體及婦女防火宣

導隊等績優單位，補助購置裝備器材經費合計新台幣 170 萬元整。 

三、法令依據：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

規定：「各級地方政府有下列各款支出之一，而辦理追加預算或

特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四）經上級政府

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及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規

定：「各級地方政府因第三點第四款所列支出，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始得支用」。 

四、本案經費依消防署補助原則為納入預算辦理，並得依中央對各級

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規定辦理，由於本項經費不及納入本

（103）年度預算，擬申請 103 年度以「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04 年度補辦預算，及辦理帳務轉正。 

五、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5 月 20 日第 1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審議通過後，本案中央補助新台幣 170 萬元整，申請以 103 年度

「墊付款」方式辦理，並於 104 年度補辦預算，及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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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103年度中央補助款擬辦理墊付款執行計畫明細表 

內政部消防署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年度 補助金額 

總計 補辦預算情形 

高雄市政府 

消防局 

內政部消防

署103年評 

鑑本市民間

救難團體及

婦女防火宣

導隊等績優

單位全額補

助購置裝備

器材經費新

台幣170萬 

元整，辦理 

墊付款。 

103年 170萬元整 170萬元整 納入 104 年度

預算並進行帳

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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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請審議有關「高雄市立岡山、鳳山及小港醫院委託經營可行性評

估案補助經費 250 萬元墊付款先行支用」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保字第 103000141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高雄市立岡山、鳳山及小港醫院委託經營可行性評估案補

助經費 250 萬元墊付款先行支用」乙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財政部 103 年 1 月 16 日台財促字第 10325500890 號函及 103

年 3 月 10 日台財促字第 10325503300 號函辦理。 

二、103 年度財政部辦理「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前置

作業費用補助」核定本府衛生局「高雄市立岡山、鳳山及小港醫

院委託經營可行性評估案」乙案補助經費，該部補助 90％，計 225

萬元，本府自籌經費 10％，計 25 萬元，總共合計 250 萬元，在

此合先敘明。 

三、因旨揭計畫財政部 103 年 3 月 10 日始核定，本府衛生局未及納入

103 年度預算，為利旨揭計畫遂行，請准予辦理是項計畫墊付款案，

其中本府自籌款項 25 萬元請准由市庫支應。爰此，財政部補助 225

萬元及本府自籌經費 25 萬元，合計 250 萬元請准予依據「各級地方

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四款、第三點第六款、第四點及第

五點第二款規定先行墊付，再辦理納入 104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務轉

正。 

四、本案業經 103 年 4 月 2 日高雄市政府第 16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審議通過後，先行墊付執行，再辦理納入 104 年度預算並進行帳

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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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接受中央補助款擬辦墊付款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備註 

衛生局 高雄市立岡

山、鳳山及

小港醫院委

託經營可行

性評估案 

225 萬元整，

另本府自籌款

25萬元，合計

250 萬元 

財政部推

動促參司

財政部補助

225 萬元及本

府自籌經費

25萬元，合計

250 萬元須依

據「各級地方

政府墊付款處

理要點」規定

先行墊付，再

納入 104 年度

預算並進行帳

務轉正。 

依據財政部 103 年 1

月 16 日台財促字第

10325500890 號函及

103 年 3 月 10 日台財

促字第 10325503300

號函核定補助本案，

並需納入地方預算決

算。 

合計  250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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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請審議有關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3 年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

費核定補助款新台幣17萬3,000元整，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保字第 103000200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3 年補助地方政府建設經費核定

補助款新台幣 17 萬 3 千元整，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103 年 4 月 3 日南商字第 1030 

008140 號函核定補助款新台幣 17 萬 3 千元整，並需納入年度預

算、決算。茲因本府衛生局未及編列 103 年度預算至 貴會審議，

為及時執行本計畫，故須先行辦理墊付款執行，並於 104 年度

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程序。 

二、為利本計畫遂行，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執行。 

三、本案業經 103 年 5 月 6 日高雄市政府第 168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審議通過後先行墊付執行，後於 104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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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 103 年度接受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補助款 

擬辦墊付款執行計畫明細表 
機關 
名稱 

計畫項目 補助金額 補助單位 補辦預算情形 備註 

衛生局 醫療及保健

設備計畫 
17萬3千元 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

管理局 

補助經費 17 萬

3千元須辦理墊

付款手續，並於

104年度補辦預

算進行帳務轉

正程序。 

依據南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理局 103 年 4 月

3 日南商字第 103000 
8140號函核定補助本

案，並需納入地方預

算決算。 

合計  
17 萬 3 千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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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請審議行政院環保署補助市政府辦理 103 年度「營造永續優質環

境衛生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545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保字第 103000164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行政院環保署補助本府辦理 103 年度「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計

畫」經費計新台幣 545 萬元整，擬先行墊付執行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3 年 2 月 27 日環署毒字第 1030017138D 號

函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府 103 年 1 月 28 日第 15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三、行政院環保署補助本府 103 年度營造永續優質環境衛生計畫，其

中因考量複式動員教育訓練、績優村里觀摩學習及相關推廣活動

400 千元、金秋地球日－村里環境巡檢總動員 200 千元、清掃學

習推廣活動 4,850 千元等子計畫，共計 545 萬元，須規劃以委辦

方式辦理，將前述補助計畫編列於委辦費科目，然該計畫與本局

103 年公務預算編列於獎補助科目不符，為避免於計畫執行過程

中影響委辦計畫發包進度及業務執行率擬先以墊付方式辦理。 

四、為利 103 年度業務執行，本案擬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

第 3 點第 4 款規定，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先行墊付，俟納入 103

年度追加預算或補納入 104 年度預算完成程序後轉正。 

五、檢附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通知函影本乙份。 

辦 法：本案審議通過後，依環保署補助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及

預算執行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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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本市「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

申請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計畫，104 年度執行經費共計新台幣 805 萬

1,948 元整【核定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620 萬元（77％），地方自籌

經費：新台幣 185 萬 1,948 元（23％）】，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

理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工字第 103000206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謹提本市「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申

請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計畫，104 年度執行經費共計新台幣 805 萬

1,948 元整【核定補助經費計新台幣 620 萬元（77％），地方自籌

經費：新台幣 185 萬 1,948 元（23％）】，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

理，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下開案由辦理： 

 102 年 11 月 28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12314 號函。 

 103 年 2月 24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0837 號函之審查會議紀錄。 

 103 年 3 月 25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30016431 號函。 

二、依據內政部 102 年 11 月 28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12314 號函之「城

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申請補助作業須

知及103年 2月 24日台內營字第1030800837號函之『研商103-104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推動建築物騎樓整平計畫」申請補

助計畫審查會議紀錄』係核定本府 104 年度騎樓整平計畫補助經費

計新台幣 6,200,000 元整（77％）【依 102 年 8 月 22 日高市府主

公預字第 10204613500 號函本府財力等級自 103 年起適用第三級，

地方自籌經費：新台幣 1,851,948 元（23％）】，合先敘明。 

三、惟另依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3 月 25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30016431

號函係敘明要求 104 年度計畫應於 104 年 6 月底完成執行，故擬

針對前開核定補助計畫 104 年度執行經費共計新台幣 8,05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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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整，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 4 款及第 6

款、第 4 點及第 5 點第 2 款規定採「墊付款」方式辦理，由本局

先提報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再專案提請市議會審議同意支用，並

由本局納入 104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經提本府 103 年 5 月 20 日第 17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補助款（仟元） 市府編列（仟元） 合計 
總經費 

金額 說明 金額 說明 （仟元） 
備註 

104 年度

「城鎮風

貌型塑整

體計畫－

推動建築

物騎樓整

平計畫」 

 

6,200,000 

內政部營

建署（中

央補助77

％） 

1,851,948

高雄市政

府工務局

（地方配

合 23％）

8,051,948  

合計 6,200,000  1,851,948  8,051,948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事宜並補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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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理要點 
 

中華民國90年 4月 6日行政院台（90）忠授六字第03249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92年 1月 8日行政院院授主忠六字第092000139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96年 2月 8日行政院院授主忠六字第0960000862號函修正 

一、各級地方政府支用墊付款，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理。 

二、本要點所稱墊付款，係指各級地方政府於法定預算以外所墊付之款項。 
三、各級地方政府有下列各款支出之一，而辦理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時效

上不足因應時，得支用墊付款： 
(一)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理之有關支

出。 

(三)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依法律或經核定有案之契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六)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

出。 
四、各級地方政府因前點第一款至第三款所列支出，得就其墊付款先行支

用外，至第五款及第六款所列支出，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立法機關同
意後，始得支用。 
前項墊付款，應於支用當年度辦理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行帳務轉
正，如未及於當年度辦理者，至遲應於次一年度總預算、追加預算或
特別預算予以納入，並進行帳務轉正。 

五、各級地方政府因第三點第四款所列支出，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如由中央補助，且為因應下列事項，經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同意
者，得以代收代付方式先行執行，並編製「中央補助款代收代付明
細表」，以附表方式列入當年度決算： 
1、災害或重大緊急事項。 
2、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評比結果，及同法第十八條第四
項規定報經行政院備查，並以非普及式方式分配具時效性之補
助款。 

3、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所辦理之事項，經行政院核定應於一
定期限內完成者。 

(二)非為支應前款所訂事項時，應先專案送請各該級立法機關同意後，
始得支用，並於支用當年度辦理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行帳務轉
正，如未及於當年度辦理者，至遲應於次一年度總預算、追加預算
或特別預算予以納入，並進行帳務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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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 103 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

建設計畫」等 3 項工程乙案，核定補助金額共 3,130 萬 5,000 元，

請准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工字第 103000174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內政部（營建署）補助辦理 103 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

畫」等 3 項工程乙案，核定補助金額共 3,130 萬 5,000 元，請准

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3 月 5 日營署道字第 1032903663 號函辦

理（如附件）。 

二、本案核定補助金額共 3,130 萬 5,000 元，分別為「103 年度高雄

市人行道普查計畫」（中央 229 萬 3,000 元、地方 64 萬 7,000

元）、「三多路（中山路－和平路）人行環境改善工程」（中央

2,171 萬 7,000 元、地方 612 萬 5,000 元)、「民族路（八德路至

中正路）人行環境改善工程」（中央 729 萬 5,000 元、地方 205

萬 8,000 元），已於本府第 165 次市政會議通過。 

三、因依內政部函示本案須完成墊付程序，故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

付款處理要點」第三點第三款、第四款及第五點第二項規定，旨

案補助款 3,130 萬 5,000 元整，請准予以墊付款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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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務 

請審議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衛

武營自行車道（橋）工程規劃」案，為利預算執行，提請同意墊

付 210 萬元案。 

同意辦理。 

103 年 5 月 28 日 

第 7 次定期大會第 40 次會議 

同意辦理。

103.6.4 高市會工字第 103000170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本局新建工程處辦理「衛武營自行車道（ 

橋）工程規劃」案，為利預算執行，提請貴會審議同意墊付 210

萬元，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3 月 5 日營署道字第 1032903663 號函（如

附件）辦理。 

二、本局新建工程處提報「衛武營自行車道(橋)工程規劃」案申請內

政部營建署 103 年度「市區道路人本環境建設計畫」，經該署核

定同意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補助 163

萬 8,000 元（78％），另地方需自籌配合款 46 萬 2,000 元（22

％），合計 210 萬元。本府應於 103 年 4 月底前完成納入 103 年

度追加預算作業或議會同意墊付程序及完成發包作業，核定經費

並應於本年度內執行完畢。 

三、本案中央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因未及納入本府 103 年度預算案辦

理，擬依據「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 點第（4）及第

（6)款、第 4 點及第 5 點第（2）款規定（附件），提請墊付本府

需編列之中央補助款及地方配合款合計 210 萬元，本案墊付款擬

於 104 年度編列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敬請審議。 

 



  （第 7次定期大會－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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